
資料文件 

 

 

區議會文件 

透過地區管理委員會加強地區行政的先導計劃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介紹透過地區管理委員會(下稱“區管會”)

加強地區行政的先導計劃。 

 

背景 

 

2.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三年《施政報告》中提出“地區問題

地區解決、地區機遇地區掌握”的理念，並宣布政府會研究

如何提升區議會的職能，發揮區議員的積極性，以及讓民政

事務專員(下稱“專員”)更有效地統籌政府部門在地區的服

務。此外，在二零一三年十月和十一月期間舉行的地方行政

高峰會上，不少區議員亦建議政府加強專員和區議會在地區

行政上的角色。 

 

3.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發表的二零一四年

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宣布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推行先導計劃，

給予由專員擔任主席的區管會決策權，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

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

見。先導計劃將有助累積經驗，探索如何更有效地逐步擴大

落實“地區問題地區解決、地區機遇地區掌握”的理念。 

 

先導計劃 

 

4. 現時，區管會提供常設平台，討論和解決地區問題，跟

進區議會的意見和建議，協調各部門在地區層面的工作。區

管會由專員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區議會正副主席、區議會轄

下各委員會主席，以及相關部門在地區的代表。區管會定期

召開會議，相關的職權範圍範本和部門代表名單載列於附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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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雖然區管會作為協調平台，亦可有效地處理地區問題，

但是，有時相關決策局及部門可能因為不同的政策及其他宏

觀考慮，或因資源的局限，對地區的個別問題的處理及優次

未能完全配合該區的特別需要。 

 

6. 先導計劃會給予區管會有更大的主動權，在地區上更有

效地統籌不同部門的工作。在先導計劃下，政府高層給予區

管會決策權，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

題，在區管會的決策過程中，會吸納區議會的意見，並由區

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。換言之，專員會聯同區議會發揮

非常重要的決策和統籌角色。有關政府部門須在切實可行的

情況下，全力執行區管會的決定，包括工作優次。 

  

先導計劃處理的地區問題  

 

7. 正如上文第三段所述，先導計劃給予區管會決策權，處

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，並由區議會

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。先導計劃應集中處理可於地區層面解

決，並且不會帶來重大政策影響或對全港造成影響的地區問

題。根據此原則，一些涉及廣泛政策和資源影響的問題，例

如關乎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事宜、工務工程計劃及其優次等，

不應在先導計劃下處理。先導計劃亦不宜處理就罪行或破壞

社會安寧/危害公眾安全/嚴重阻礙交通或道路使用者的事

宜所採取的執法行動等。先導計劃下處理的地區問題的行政

安排，也不應涉及修改法例。此外，參照二零零六年有關《區

議會角色、職能及組成的檢討》中就區議會參與管理部分地

區設施的原則，儘管部門須盡可能根據區管會的決定行事，

但有關的決定不得損害有關部門的法定權力和責任，也不得

超越部門的財政權限，或違反有關的國際專業和安全標準，

或偏離政府現行的員工和資源管理政策(包括政府的收費和

費用)。 

    

8. 我們建議先導計劃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五年八月

推行。由於先導計劃所涵蓋的範圍可能比較複雜，所以先在

市區和新界各選一區試行。基於地區人口、新舊社區等不同

因素，先導計劃會先在深水埗及元朗推行。深水埗既有很多

舊樓，又有新的大型屋苑(例如西九四小龍)，而元朗則有鄉

郊和新市鎮(例如天水圍)。此外，深水埗是中型區，人口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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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四十萬人，而元朗則是比較大的區，人口約有六十萬人。

綜合來說，這兩區有不同地區特性，又有不同性質的地區問

題，適合試驗先導計劃各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難，以及解決方

法的成效。至於兩區在先導計劃下將會處理的具體地區問

題，有關專員會與區議會商討。區管會也會定期向相關區議

會匯報先導計劃的進展。 

 

9. 雖然在先導計劃下只有深水埗及元朗會有額外資源及人

手，但民政事務局(下稱“民政局”)和民政事務總署(下稱

“民政署”)會向其他決策局/部門強調在各區均應盡量配合

區管會的決定。民政署會以區議會正副主席的每月例會作平

台，定期交流意見。 

 

上報機制及資源 

 

10. 先導計劃將強化區議會與專員處理地區事務的角色，更

有效地掌握和回應地區訴求。我們會設立機制，當有關部門

未能落實執行區管會的決定時，專員會經民政局/民政署把

問題上報至相關決策局處理，並在有需要時進一步上報至政

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行政長官辦公室處理。民政署會就先導計

劃的詳情向各政策局和部門發出通函。 

 

11. 有些部門在處理地區問題上，或受資源所限。我們會為

有關部門按需要增撥人力和財政資源推行先導計劃。 

 

評估 

 

12. 在先導計劃的中期和完成階段，我們會就實際經驗評估

先導計劃是否暢順實行，以及能否推展至其他地區。 

 

徵詢意見 

 

13. 請區議員備悉先導計劃。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

二零一四年一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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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地區管理委員會 

 

職權範圍 (範本 ) 

地區管理委員會 (下稱“區管會”)的職權範圍如下：  

 

(a) 為各部門提供討論和解決地區問題的途徑；  

(b) 積極回應區議會的意見和要求，並協助區議會有效執行

職務；  

(c) 了解地區的需要，訂定這些需要的優先次序，並確保政

府各項計劃在籌備和落實方面能及時滿足這些需要；  

(d) 協調各部門在管理區內事務方面的活動和計劃，善用政

府資源，確保能夠全面顧及社區的需要；  

(e) 鼓勵並推動居民參與一些加強社區歸屬感和改善區內環

境的活動；  

(f) 就空置政府土地的臨時用途給予意見；  

(g) 因應區內的特殊情況，研究在區內推行政府政策的最佳辦

法；以及  

(h) 在區議會每次會議中，就區管會的工作提交詳盡報告，

當中須詳述有關區議會要求採取的跟進行動的進度報告。 

 

政府部門代表名單  

  民政事務專員 (民政事務總署 ) 

  環境衞生總監 (食物環境衞生署 ) 

  康樂事務經理 (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) 

  地政專員 (地政總署 ) 

  總 /高級運輸主任 (運輸署 ) 

  指揮官 (香港警務處 ) 

  福利專員 (社會福利署 ) 

  總 /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(房屋署 ) 

  總學校發展主任 (教育局 ) 

  總工程師 /高級工程師 (土木工程拓展署 ) 

  規劃專員 (規劃署 ) 

  總屋宇測量師 /總結構工程師 (屋宇署 ) 

 

 

 


